
上市公司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蓝色光标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５８

交易对方 住所地址 通讯地址

何吉伦 成都市青羊区草堂路

３３

号

３６

栋

３

单元

１

楼

１

号 成都市青羊区草堂路

３３

号

３６

栋

３

单元

１

楼

１

号

何大恩 重庆南川市石莲乡洪塘村

８

组 成都市青羊区草堂路

３３

号

３６

栋

３

单元

１

楼

１

号

周昌文 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南街

８

号

６

栋

１

单元

６

楼

５

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９２

号世茂大厦

Ｃ

座

１２

层

高存平 成都市武侯区广福桥北街

１

号

７

栋

１

单元

３

楼

９

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９２

号世茂大厦

Ｃ

座

１２

层

朱贤洲 成都市武侯区碧云路

１

号

８

栋

１

单元

２

楼

４

号 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

４７

号

８

楼

黄允炜 上海市闸北区阳曲路

３９１

弄

１

号

２０１

室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９２

号世茂大厦

Ｃ

座

１２

层

罗 洁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０

号西

３

楼

１

门

４

层东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９２

号世茂大厦

Ｃ

座

１２

层

樊丽菲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５４

号

１０

楼

５０３

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９２

号世茂大厦

Ｃ

座

１２

层

张海涛 长春市南关区净月街道靠边吴委

１４２

组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９２

号世贸大厦

Ｃ

座

１２

层

何晓波 成都市金牛区五里墩中二巷

１

号

５６

栋

３

单元

６

楼

１１

号 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６８

号领峰园

Ａ２

栋

１４０３

房

邓泽平 重庆市巴南区石滩镇升平大道

７

号

５

—

２

重庆市巴南区龙海大道

３

号

Ｃ

栋

２７

—

２

王琦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剑南路西段

８

号

４

栋

４

单元

７

楼

１０

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９２

号世贸大厦

Ｃ

座

１２

层

配套融资投资者 待定 待定

� � � � � �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摘要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

的各部分内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

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

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自然人何吉伦、何大恩、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

涛、何晓波、邓泽平、王琦，保证其为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蓝色光标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分时传媒合计

１００％

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其中：

１

、向何吉伦、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王琦共

１１

名自然人发行

２５

，

４４９

，

８６５

股股份收购其合法持有的分时传媒合计

７５％

股权；

２

、向何大恩支付现金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分时传媒

２５％

股权，支付现金来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

３

、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本次收购对

价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与本次融资金额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之和）的

２５％

，将用于支付收购分时传媒

２５％

股权现金对价款以及交易完成后的

整合。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色光标将直接持有分时传媒

１００％

股权。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分时传媒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

结论。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分时传媒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６７

，

４９５．０３

万元。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经交

易双方友好协商，分时传媒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蓝色光标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公司向何吉伦等

１１

名分时传媒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即

１９．４５

元

／

股；发行股数合计为

２５

，

４４９

，

８６５

股。

（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按照相关规定，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１７．５１

元

／

股。为保护上市公司现有股东利益，上市公司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底价为

１９．４５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

资金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计算，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１

，

３１１

，

０５３

股。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４３３

，

４８３

，

１５９

股。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则除息后本次发行价格不做调整；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四、股份锁定期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何吉伦承诺，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

法定限售期届满后，

２０１２

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解禁何吉伦所获股份的

２５％

，

２０１３

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何吉伦所获股

份的

３５％

，

２０１４

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何吉伦所获股份的

４０％

（即何吉伦所获股份全部解禁）。 各年应待分时传媒审计

报告出具后，视是否需实行股份补偿，按以上比例计算当年可解禁股份数并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后予以解禁。

除何吉伦外的其他

１０

名发股对象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和王琦承诺，自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何吉伦所持股份在其限售期的

１２

个月内不得用于质押，此后则有权将未解禁部分不超过

３０％

的股份用于质押，但未解

禁部分超过

３０％

的股份未经蓝色光标的同意不得用于质押。除何吉伦外的交易对方所持股份在限售期内未经蓝色光标的同

意不得用于质押。

（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

分时传媒全体股东承诺分时传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７

，

４７５

万，

８

，

５９６

万，

９

，

８８６

万。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的，则交易对方将按照

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六、对交易对方的奖励对价

为充分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分时传媒实际经营业绩可能超出评估报告中收益法各年预测净利润、目前对分时传媒的估值

结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可能；同时也为避免交易对方各年在实现承诺利润后缺乏动力进一步地发展业务，本次交易方案中

包括了对交易对方的奖励对价安排：即交易各方约定在各年经营业绩达到承诺利润且分时传媒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收账

款的

９０％

已收回、且未收回的应收款项余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如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可视为收回、但企业

承兑汇票不视为收回）的前提下，如果分时传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实际实现利润超出承诺利润达到一定金额，则公司将

以现金形式向分时传媒原股东支付额外的奖励对价，具体安排如下：

利润超额完成情况 奖励对价

超出承诺利润总额的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范围内（含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２５０

万元

超出承诺利润总额的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至

８

，

０００

万元范围内（含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５００

万元

超出承诺利润总额的金额在

８

，

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８

，

０００

万）

９

，

７５０

万元

奖励对价中的

８０％

支付给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和王琦，具体比例由蓝

色光标和何吉伦共同确定，另外

２０％

支付给何吉伦，奖励对价将在分时传媒

２０１４

年审计报告出具且满足上述前提条件后在

１５

日内一次性以现金方式支付。未考虑奖励对价时，本次交易对价

６．６

亿元相当于分时传媒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的市盈率为

１０．７９

倍；假设在

６．６

亿元对价的基础上进一步支付奖励对价

３２５０

万元、

６５００

万元、

９７５０

万元时，本次交易的市盈

率相应增加为

１１．３２

倍、

１１．８５

倍、

１２．３９

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在编制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对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进行了估计，作为合并对价的一

部分予以确认，相应增加了备考报表的商誉及其他应付款。

２０１４

年最终支付奖励对价金额确定时，将对商誉及其他应付款进

行调整，不会对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所有者权益造成影响。

七、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报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主要风险因素

除涉及行政审批不确定性外，本次交易还存在如下重大风险：

１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分时传媒

１００％

股权的估值为

６７

，

４９５．０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２８．７２％

。经交易各方协商，标的资产作价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标的资产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主要是由于分时传媒近几年业务发展快速增长、效益稳定上升，未来

存在较为理想的发展前景；同时，分时传媒的品牌、业内声誉、

ｅ－ＴＳＭ

软件系统及多年积累的户外广告资源数据未充分在账

面体现。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定价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的风险。

２

、交易终止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是本次交易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交易双方约定，

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仍未能生效，则任何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

险。

３

、配套融资无法实施的风险

本次交易方案中，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支付收购

分时传媒

２５％

股权现金对价款以及交易完成后的整合。

受股票市场波动及投资者预期的影响，募集配套资金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的超募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如果最终配套融资未能成功实施，则上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债务融资进行

支付。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现金余额为

３．３

亿元，在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的情形下，公司有能力以自有资金支付

该部分交易价款。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外部借款支付该部分交易价款后，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４

、标的资产涉及的诉讼风险

鉴于分时传媒的业务特点，其取得媒体资源的过程涉及到与高速公路、机场、商业楼等众多业主单位的合作。由于户外

广告管理政策尚不稳定，如户外广告媒体在发布广告过程中被停止发布或拆除，尽管各方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需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还是会在业主方、广告公司、广告主三方之间产生纠纷。分时传媒目前涉及两起未决诉讼案件，具体情况参见报告

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十二、分时传媒目前所涉诉讼情况”。诉讼事项涉及的媒体资源在分时传媒使用的媒体资源

中占比较低，而且分时传媒已根据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及预计审理结果计提了充足的预计负债，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分时

传媒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５

、新增业务风险

分时传媒主要从事的户外广告业务与上市公司现有的公关、广告业务存在一定差异。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否迅速实

施对分时传媒业务的有效管理、保持其在户外广告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使本次交易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将

成为公司及管理团队面临的一个课题。

６

、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分时传媒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整合将秉承“前端放开、后端管住”的策

略，即标的公司在前端业务的开拓、管理、维护和服务上，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及灵活性；在除业务外的其他后台管理上，

由母公司统一管理，各子公司均需达到上市公司的统一标准。虽然蓝色光标之前在收购思恩科、精准阳光、今久广告过程中

已积累了一定的并购整合经验，但本次交易完成后能否通过整合既保证上市公司对分时传媒的控制力又保持分时传媒原有

竞争优势并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整合结果可能未能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从而对公司和

股东造成损失。

７

、自建广告牌无法持续使用的风险

分时传媒户外广告业务中使用的户外媒体资源以代理为主，也拥有少量的自建媒体资源。分时传媒目前拥有

１８３

块自建

媒体资源， 大多数位于成都市区及四川省内主要高速公路两侧。

２０１１

年分时传媒来自于自建媒体的广告收入占营业总规模

的

１３．７１％

。分时传媒

１８３

块自建媒体中

１０６

块广告牌于设立时曾取得城管、交通等户外广告设置批准机关的批准，但由于城

市管理或交通主管部门在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０

年间对违规设置的户外广告进行集中清理后，近年来一直在对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

和管理办法进行论证研究，因此对户外广告设置的续期申请、新设申请的审核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０６

块取得设置批准的广告牌中有

６９

块已满设置许可有效期，暂未取得主管部门的续期批准；

７７

块自建媒体资源暂未取得批准

手续。此外，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分时传媒正在发布广告的

１１２

块自建媒体资源中有

３４

块办理了《户外广告登记证》。如果分

时传媒的自建户外媒体资源受到所在城市户外广告政策变化的影响被停止发布广告或拆除，则可能对分时传媒的业务运营

产生一定影响。

８

、人员流失风险

广告行业属于轻资产的服务行业，客户经理、媒介经理等广告专业人才是广告公司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是

保持和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分时传媒的管理团队及核心管理人员的稳定性是决定本次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需保持分时传媒现有管理团队及核心员工稳定，减少人员流失，从而降低人员流失对公司经

营造成的不利影响。

９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蓝色光标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

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分时传媒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

对蓝色光标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蓝色光标 指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５８

分时传媒

／

标的公司 指 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

分时传媒股东

／

何吉伦等

１２

名股东

指

自然人何吉伦、何大恩、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

泽平、王琦

发股对象

／

何吉伦等

１１

名自然人

／

股份

补偿义务人

指 除何大恩外的其余

１１

名分时传媒股东

成都大禹 指 成都大禹伟业广告有限公司，分时传媒之全资子公司

湖北分时 指 湖北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分时传媒之全资子公司

Ｔｉｍｅ Ｓｈａｒｅ

指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Ｍｅｄｉａ Ｃｏ．

，

Ｌｔｄ

Ｃａｒｌｙｌｅ

指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ｓｉ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ＩＩ

，

Ｌ．Ｐ．

，凯雷亚洲成长基金三期

ＣＡＧＰ

指

ＣＡＧＰ ＩＩＩ Ｃｏ－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Ｌ．Ｐ．

，凯雷亚洲成长基金三期共同投资者

Ｂｌｕｅ Ｒｉｄｇｅ

指

Ｂｌｕｅ Ｒｉｄ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ＬＣ

，隶属于

Ｂａｎｋ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投资机构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分时传媒

１００％

股权

收购价款

／

交易价格 指 蓝色光标收购标的资产的价款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易 指

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自然人何吉伦等

１２

名股东购买其所持有的分时传媒合计

１００％

股权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发股对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

案）摘要》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

指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

案）》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蓝色光标与何吉伦等

１２

名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签署的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蓝色光标与何吉伦等

１２

名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签署的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４

号）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蓝色光标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伦律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立信审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中通诚资产评估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机构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最近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ＷＰＰ

指

Ｗｉｒｅ ＆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ｒｏｕｐ

的简称，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全球十大广告传播集团之一

Ｏｍｎｉｃｏｍ

指

Ｏｍｎｉｃｏｍ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的简称，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十大广告传播集团之一

ＩＰＧ

指

Ｉｎ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的简称，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十大广告传播集团之一

４Ａ

指 美国广告代理商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的缩写

国际

４Ａ

广告公司 指 国际大型综合性广告公司

二、专业术语

户外广告 指

在城市道路、公路、铁路两侧、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地面部分、河湖管理范围和广场、建筑

物、构筑物上以展示牌、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等为载体形式和在交通工具上设置的

商业广告

户外媒体资源 指

指用于发布户外广告的广告大牌、建筑物外墙、三面翻、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等广告

载体

广告主 指

为推销自身的商品或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投放广告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

或个人

到达率 值 指传播活动所传达的信息接受人群占所有传播对象的百分比

千人成本 指

千人成本是将一种品牌传播信息送达到

１０００

人或家庭的成本计算单位，用以衡量广告投入

成本的实际效用。千人成本

＝

（广告费用

／

到达人数）

×１０００

刊例价 指 媒体单位所发行的广告报价手册上的广告收费定价

上画 指 将制作好的户外广告内容发布于户外媒体资源的过程

媒介排期 指 选择广告投放媒介和发布时间的具体计划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成为专业传播集团是公司发展的长期定位

上市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中国领先的一流专业传播集团，打造包括广告、公共关系及活动管理等传播增值服务

在内的整合传播服务产业链条，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传播服务。

品牌传播是一项复杂、系统化的服务，国际知名的传播集团大多具有完整的传播服务链条，可综合提供广告、公共关系、

市场调查研究、顾客关系管理、企业形象与标识等专项服务。传播集团依靠完整的服务链条不但可以为客户提供量身打造的

一体化传播方案，还可以将服务贯穿于客户品牌的整个生命周期，以使客户得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同时业务的多元化也增强

了传播企业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上市之初蓝色光标业务主要集中于公共关系服务， 为客户提供的传播服务类型较为单一， 之后通过对北京思恩客

（

ＳＮＫ

）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恩客”）、精准阳光（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准阳光”）、北京今久广告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今久广告”）等公司的并购，上市公司当前的业务已经拓展到包括公共关系服务、广告策划、广告发

布、活动管理、展览展示、财经公关等领域，为成长为一流传播集团的目标初步奠定了基础。

（二）并购是公司外延式发展的首选方式

为积极推进本公司向专业传播集团发展的长期战略，本公司将继续采取内生式成长与外延式发展的双重举措实现向这

一目标的迈进。公司内生式成长战略主要是通过提高公司管理能力、管理效率、业务水平，提升现有业务人员素质、增强公司

竞争力的方式实现。公司外延式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并购具有独特业务优势和竞争实力、并能够和公司现有业务产生协同

效应的相关公司的方式实现。

纵观国际传播行业的发展历程， 行业内著名的

ＷＰＰ

、

Ｏｍｎｉｃｏｍ

、

ＩＰＧ

集团均通过并购等外延式扩张的手段建立起集团内

多品牌独立运营的模式，最终成长为世界知名的传播集团。公司在并购、整合思恩客、精准阳光、今久广告等公司过程中已经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下一步将借鉴这一成功模式通过并购向一流的专业传播集团的目标迈进，同时为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

业绩回报。

（三）已完成的系列并购产生的良好效应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本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上市之后在努力做大做强公关业务的同时陆续实施

了对包括思恩客、精准阳光、今久广告等业内知名广告公司的收购。通过系列收购，上市公司的公关、广告完整的品牌管理服

务链条得以完善，盈利能力大大增强。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４

，

８４５

万元增加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２

，

１０８

万

元，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已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８９４

万元。 随着不断并购新的品牌， 公司原有品牌蓝色光标收入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度的

８９．２０％

，演变成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６

月的

４７．８４％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思恩客品牌收入占比

２８．１８％

，精准阳光品牌和今久广告品牌收

入合计占比

１３．５７％

。

在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公司也积极注重对投资者的回报。

２０１０

年至今上市公司已对投资者进行了

８

，

０００

万元（税前）的

现金分红。

（四）进一步加强广告业务，完善品牌传播服务内容

公共关系与广告是为达到品牌管理目的进行市场推广的两大主要传播手段。两者均能扩大品牌的知名度，深化品牌的

认知度，提升品牌的美誉度，扩大产品销量，提高市场占有率。广告侧重于品牌从无到有的塑造，而公共关系则侧重于深化品

牌的认知度和美誉度以及消费者的忠诚度。

公司已完成收购的思恩客是以互联网广告服务为基础的专业整合营销服务传播机构，精准阳光则主要从事城市高端社

区内户外高清灯箱广告及生活杂志广告服务，今久广告主要为房地产行业客户提供全案代理、媒介代理、公关活动等服务。

一系列并购完成后，公司的客户行业得到丰富，广告服务也初步涉及了互联网广告、户外广告、平面广告等细分领域。

公司本次收购的分时传媒是户外广告行业内的领先企业，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在户外广告方面的业务实力将得到较大

增强，将能够为客户提供包括互联网、户外、平面等各类媒体的立体整合式品牌传播方案。

（五）广告业务是公司未来成长的重要增长点

由于广告传播和公共关系服务在品牌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广告传播在企业传播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往往更大。

在世界知名的传播集团，如

ＷＰＰ

、

Ｏｍｎｉｃｏｍ

的收入构成中，广告服务收入所占比重远远超过公关关系服务。以

Ｏｍｎｉｃｏｍ

集团公

布的

２０１１

财年财务数据为例，公共关系服务收入所占比例为

８．８％

，而广告业务收入所占比例达到了

４６．１％

。

广告市场具有庞大的市场空间，根据实力传播（

ＺｅｎｉｔｈＯｐｔｉｍｅｄｉａ

）的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

Ｑ２

全球广告市场预测报告》，预测

２０１２

年全球广告支出将增长

４．３％

，到

２０１２

年末，全球广告市场支出将达到

５

，

０２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的预测增长率分别为

５．３％

和

６．１％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广告支出预计将增长

１４．５％

， 相比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的增长率略有下降，

２０１４

年中国市场的广告支出预计

将达

４８７

亿美元。

（六）分时传媒是广告行业内的领先企业之一

在各个细分广告媒体中，户外广告具有到达率高、视觉冲击力强、发布时段长、千人成本低、城市覆盖率高等其他广告形

式无可比拟的优点，因此已逐渐成为广告主投放广告时不容忽视的投放形式。而分时传媒则是中国户外广告行业内的领先

企业之一。

分时传媒通过多年户外广告服务经验的积累，首创户外广告“分时”投放模式，并开发出先进的

ｅ－ＴＳＭ

户外媒体资源管

理系统。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分时传媒与全国范围内的

８

，

５５４

家区域性媒体主或媒体运营商合作，建立了覆盖全国

３２５

个城

市、拥有

４２

，

６９５

个广告资源的户外广告资源数据库。分时传媒依托于其特有的商业模式和数据库系统，已为一汽

－

大众、北

京现代、泸州老窖、微软、联想、康佳等国内外

１００

多个知名品牌广告主提供户外广告发布解决方案，赢得国内外一线品牌和

４Ａ

广告公司的广泛认可。分时传媒的具体情况详见“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选择分时传媒作为本公司的并购目标，能使上市公司在户外广告领域的服务能力大大加强，获得优质的客户资源，对现

有业务形成较好的补充。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完善上市公司传播服务链条

上市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大大加强户外广告服务能力，原有的以公共关系、广告服务为主的传播服务链条得以完善。上

市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品牌传播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将在行业内取得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

（二）提升上市公司现有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

根据分时传媒以及上市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数据， 其营业收入分别相当于同期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

６７．８９％

和

３０．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相当于同期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７９．７２％

和

６０．１８％

。本次收

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水平等方面得到大幅提升。

（三）增加上市公司与被收购公司的协同效应

分时传媒主要从事的户外广告业务与本公司从事的公共关系、广告服务均是为客户进行企业形象塑造、产品品牌传播的

重要方式，因此在客户需求、业务流程、与媒体及其他供应商的合作方面均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和相关性。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将整合自身与分时传媒的客户、媒体及其他供应商等方面资源，通过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实现“

１＋１＞２

”的并购效应。

（四）拓宽上市公司覆盖的客户行业范围

上市公司公共关系服务业务的客户主要集中于高科技（

ＩＴ

）、消费品、汽车、互联网、手机行业，

２０１０

年其业务收入占公司

总收入的比例达到

９０％

。分时传媒曾服务包括一汽

－

大众、北京现代、泸州老窖、微软、联想、康佳等在内的知名客户。本次交

易将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宽客户范围。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仅可以增加汽车、酒类、

ＩＴ

、金融服务行业的重要客户，同时有可能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

程中进行交叉销售，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场份额。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分时传媒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何大恩将其持有的

２５％

分时传媒股权转让给蓝色光标；其他

股东以其持有的分时传媒

７５％

股权认购蓝色光标向其发行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的相关议案。

四、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作价

本次交易对方系分时传媒的全体股东及其他特定投资者，包括何吉伦、何大恩、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

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王琦十二位自然人，其他特定投资者为配套募集资金对象。

本次交易标的为自然人何吉伦等

１２

名股东合法持有的分时传媒合计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评估机构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交易标的的最终评估结论。根据中通诚资产

评估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分时传媒公司于

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７

，

２６７．５７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６７

，

４９５．０３

万元，增值

额为

６０

，

２２７．４６

万元，增值率

８２８．７２％

。上述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请参见“第四章

／

十三、分时传媒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及分时

传媒的《资产评估报告》。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各项协议，分时传媒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何吉伦、何大恩、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王琦十二位自然

人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分时传媒

１００％

股权。

根据蓝色光标、分时传媒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蓝色光标 分时传媒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１５０

，

７３３．７１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７９％

资产净额

９７

，

６２６．６０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６０％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２６

，

６０５．８３ ３９

，

１１４．３７ ３０．８９％

注：蓝色光标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分时传媒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均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取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上表中计算依据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ＢｌｕｅＦｏｃ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５８

证券简称： 蓝色光标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

１０

号

３

号楼

２０

层

２０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

１０

号星城国际大厦

Ｃ

座

２０

层

注册资本：

３９６

，

７２２

，

２４１

元

法定代表人： 赵文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４９５２１５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７５４１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７５６０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ｌｕｅｆｏｃｕ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企业形象策划；营销信息咨询（中介除外）；公关咨询；会议服务；公共关系专业

培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蓝色光标系在原北京蓝色光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有限公司”）整体变更的基础上发起设立的。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原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原有限公司各股东签订《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

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以原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

６６

，

９５５

，

５１８．０７

元出资，按

１

：

０．７４６７６４４

比例折为股

份

５

，

０００

万股，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赵文权

７

，

３８３

，

３３３ １４．７７％

许志平

７

，

３４８

，

３３３ １４．７０％

高鹏

７

，

２８３

，

３３５ １４．５７％

陈良华

７

，

２８３

，

３３３ １４．５７％

吴铁

７

，

２８３

，

３３３ １４．５７％

孙陶然

７

，

２８３

，

３３３ １４．５７％

其余

３９

个自然人股东

６

，

１３５

，

０００

合计持有

１２．２７％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二）公司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权变更

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设立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共进行过

４

次增资：

时间 新增股份数（万股） 价格（元

／

股） 增资后总股本（万股） 认购股东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０ ２．００ ５

，

３００

公司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人员

９６

名自然人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４５０ ９．６７ ５

，

７５０

风险投资者达晨财信、达晨创投、天津同创（有限合伙）

以及自然人曾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０ ３．００ ５

，

８７０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思瀚扬管理人员

７

名自然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０ ３．００ ６

，

０００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思瀚扬管理人员

２１

名自然人

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设立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共进行过

５

次股权转让：

时间 转让股份数（万股） 转让价格（元

／

股） 转让原因 受让股东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４０ ２．００

员工离职 赵文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４０ ３．５０

员工离职 赵文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５．００ ９．６７

天津同创因合伙制无法在

证券结算中心登记

６

名自然人（天津同创的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

伙人股东）

３２．３６ ３．５０

员工离职 赵文权及其他管理人员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１．７０ ３．５０

员工离职 公司管理人员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７８ ３．５０

员工离职 赵文权及其他管理人员

０．４８ ８．３３

员工离职 赵文权

经历次股权变更后，在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赵文权

７

，

８３４

，

５３３ １３．０６％

孙陶然

７

，

７０３

，

３３３ １２．８４％

吴铁

７

，

３８３

，

３３３ １２．３１％

许志平

７

，

３４８

，

３３３ １２．２５％

陈良华

７

，

３４３

，

３３３ １２．２４％

高鹏

７

，

３３４

，

３３５ １２．２２％

其余

１４０

名股东

１５

，

０５２

，

８００

合计持有

２５．０９％

合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的股权结构

２０１０

年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１０９

号文审核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

价格为

３３．８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２０

，

７９８

，

８０１．５４

元， 其中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１５９

，

８２０

，

０００

元， 超募资金

４６０

，

９７８

，

８０１．５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新股发行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０％

其中：赵文权

７

，

８３４

，

５３３ ９．７９％

孙陶然

７

，

７０３

，

３３３ ９．６３％

吴铁

７

，

３８３

，

３３３ ９．２３％

许志平

７

，

３４８

，

３３３ ９．１９％

陈良华

７

，

３４３

，

３３３ ９．１８％

高鹏及其他

１４０

名股东

２２

，

３８７

，

１３５ ２７．９８％

网下配售股份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根据蓝色光标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８

，

０００

万股增加到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以股本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合计转增股本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转增后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以现有股本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合计转增

股本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转增后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总股数由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五）期权行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实施了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一期期权行权，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４３８．８２５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３６

，

４３８．８２５

万元，公司总股数由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３６

，

４３８．８２５

万股。

（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今久广告

１００％

股权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今久广告暨新增股份上市，新增股份

３

，

２３３．３９９１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

３６

，

４３８．８２５

万元增加

至人民币

３９

，

６７２．２２４１

万元，公司总股数由

３６

，

４３８．８２５

万股增加至

３９

，

６７２．２２４１

万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８

，

７５２

，

７０３ ５２．６２％

其中：赵文权

３５

，

２５５

，

４００ ８．８９％

吴铁

３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８．３７％

许志平

３３

，

０６７

，

５００ ８．３４％

陈良华

３３

，

０４５

，

０００ ８．３３％

孙陶然

１８

，

１３５

，

０００ ４．５７％

胡凌华

１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王舰

１７

，

２４４

，

７９６ ４．３５％

阚立刚

９

，

４９１

，

１０５ ２．３９％

周云洲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０．５４％

赵宏伟

２

，

１５５

，

５９９ ０．５４％

王同

１

，

２８６

，

８９２ ０．３２％

其他股东

７

，

１６０

，

８１２ １．８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７

，

９６９

，

５３８ ４７．３８％

合计

３９６

，

７２２

，

２４１ １００％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上市以来，赵文权、吴铁、许志平、陈良华、孙陶然一直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赵文权、吴铁、许志平、陈良华、孙陶然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１５２

，

７２７

，

９００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现有总

股本的

３８．５０％

。鉴于孙陶然之前妻胡凌华承诺遵守以上五人此前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并在其持有蓝色光标股票期内委托

孙陶然行使其名下蓝色光标股票的表决权，赵文权、吴铁、许志平、陈良华、孙陶然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１６９

，

２５７

，

９００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４２．６７％

，共同构成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蓝色光标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

１

：孙陶然代其前妻胡凌华行使的蓝色光标表决权。

（二）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

、赵文权

赵文权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路村咨询策划公司总经理，雅宝拍卖网首席运营官，并担任中国

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公关公司委员会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年度主任，中国传媒大学董事；

２００４

年起担

任原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担任蓝色光标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

、吴铁

吴铁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用友软件公司副总经理，连邦软件公司总裁，雅宝拍卖网首席执行

官；

２００１

年至今任北京贯能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北京朗哲基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７

年起担任原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担任蓝色光标董事。

３

、许志平

许志平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联想集团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联想教育电子总经理和

企业技术中心总经理，腾图华泰联合电子总经理，星际坐标市场顾问公司董事长，北京贯能管理咨询公司首席顾问。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７

年任蓝色光标公共关系机构首席财务官，

２００４

年起担任原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担任蓝色光标董事兼副总经

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担任蓝色光标董事会秘书。

４

、陈良华

陈良华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生，博士学历，历任长城计算机集团部门经理，星际坐标市场顾问公司首席顾问，北京贯

能管理咨询公司首席顾问，集略营销公司首席顾问；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６

年任魔石咨询公司首席顾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任智扬公关顾

问机构首席顾问。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担任原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１２

月担任蓝色光标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至今担任蓝色光标董事。

５

、孙陶然

孙陶然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北京四达集团广告艺术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四达集团副总裁，

北京恒基伟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北京乾坤时尚电子公司首席执行官。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北京拉卡拉电子支

付公司董事长、总裁，拉卡拉（中国）电子支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并任境外公司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ｉｎ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长，境外公司

Ｌａｋａｌ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长，

Ｙｏｎｇｙ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副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起担任原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担任

蓝色光标董事。

五、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概况

本公司在上市之初主营业务为公共关系服务，其核心业务是为企业提供品牌管理服务，主要内容为品牌传播、产品推

广、危机管理、活动管理、数字媒体营销、企业社会责任等一体化的链条式服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先后收购北京思恩客广告、美广互动广告及北京精准阳光传媒；

２０１２

年以现金及发行股票的方式收购北京

今久广告。通过上述并购，公司业务扩展至互联网广告、数字营销、高端社区广告、广告策划、微博营销、财经公关及会展服务

等多个领域，打造了包括广告、公共关系服务和活动管理等增值服务在内的营销传播服务链条，使公司在原有的公共关系业

务板块之外，构建了广告业务板块，初步形成了涵盖广告、公共关系服务等在内的现代传播集团的架构。

随着不断并购新的品牌，公司原有品牌蓝色光标收入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８９．２０％

，逐渐降低为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０．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

４７．８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思恩客品牌收入占比

２８．１８％

；另外两个新品牌精准阳光和今久广告收入合计占比

１３．５７％

。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占比

２０１１

年度 占比

２０１０

年度 占比

蓝色光标品牌

４２

，

９２５．６９ ４７．８４％ ７６

，

０９８．９４ ６０．１３％ ４４

，

２１９．０１ ８９．２０％

思恩客品牌

２５

，

２８３．１２ ２８．１８％ ３５

，

１８２．５０ ２７．８０％ － －

精准品牌

５

，

７０１．１３ ６．３５％ ５

，

０４６．２６ ３．９９％ － －

今久品牌

６

，

４７５．２９ ７．２２％ － － － －

其他品牌

９

，

３３３．８９ １０．４０％ １０

，

２３２．１２ ８．０８％ ５

，

３５３．３９ １０．８０％

营业收入合计

８９

，

７１９．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６

，

５５９．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５７２．４０ １００．００％

六、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蓝色光标出具的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５３７

号《审计报告》、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４４８

号《审

计报告》以及未经审计的蓝色光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财务报表，蓝色光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０９

，

０４２．７４ １５０

，

７３３．７１ ９５

，

０５０．２７

负债总额

７２

，

７４１．２５ ４４

，

０６０．９２ ６

，

５９２．１１

归属于股东所有者权益

１３０

，

３４７．１０ ９７

，

６２６．６０ ８７

，

３１４．９４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２４

，

６２０．３４ １２６

，

６０５．８３ ４９

，

５７２．４０

利润总额

２２

，

６５４．１８ １８

，

９０１．９０ ８

，

７９１．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６

，

３９５．５２ １２

，

１０７．５６ ６

，

０３７．４６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２９ ２．７１ ２．４３

资产负债率

３４．８０％ ２９．２３％ ６．９４％

每股收益（元）

０．４４ ０．３４ ０．１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３８％ １３．１４％ ８．０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０５ ０．３２ ０．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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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058

证券简称：蓝色光标 公告编号：

2012-057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文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议程、议案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经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

必要信息。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七）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性的有关规定；

（八）有利于公司形成和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九）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1

、公司本次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以下简称

"

分时传媒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为由三部分组成：

（

1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何吉伦、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及王琦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分时传媒合计

75%

股权。

（

2

）公司拟向何大恩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分时传媒

25%

股权。

（

3

）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为

22,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本次收

购对价

66,000

万元与本次融资金额

22,000

万元之和）的

25%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上述行为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功募集为前提， 最终配套资金成功募集与否不影响本次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何吉伦、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王

琦，以上十一方均以其持有的分时传媒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2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家。

（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现金支付对象为何大恩，支付现金来源于配套募集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19.45

元

/

股，为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2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90%

，即

17.51

元

/

股。为保护公司现有股东利益，公司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为

19.45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

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

3

）发行价格调整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则除息后本次发行价格不做调整；公司如有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发行数量

（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25,449,865

股，其中向何吉伦发行

22,287,604

股，向周昌文发行

890,715

股，向

高存平发行

636,157

股，向朱贤洲发行

461,623

股，向黄允炜发行

254,320

股，向罗洁发行

207,303

股，向樊丽菲发行

207,303

股，

向张海涛发行

207,303

股，向何晓波发行

99,258

股，向邓泽平发行

99,258

股，向王琦发行

99,021

股。

（

2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22,000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计算，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

11,311,053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

3

）发行数量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则除息后本次发行价格不做调整，发行数量亦不做调

整；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发行数量将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拟购买资产

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为何吉伦、何大恩、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

晓波、邓泽平、王琦（上述十二方以下合称

"

转让方

"

）持有的分时传媒

100%

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拟购买资产价格

拟购买资产价格以

2012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 评估， 具体交易价格以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通评报字

[2012]201

号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并经过公司和转让方协商确定为

66,00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

、拟购买资产期间损益安排

分时传媒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盈利归公司享有，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亏损由转让方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

、锁定期

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王琦本次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何吉伦本次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股份持有满

12

个月以后，可以视承诺利润

实现情况分批解禁。

2012

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解禁其所获股份的

25%

，

2013

年承诺利润实现可再解禁其所获股份的

35%

，

2014

年承诺利润实现后可再解禁其所获股份

40%

。各年应待分时传媒审计报告出具后，视是否需实行股份补偿，按以上比

例计算当年可解禁股份数并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后予以解禁。

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本次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

、募集的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收购分时传媒

25%

股权现金对价款以及交易完成后的整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

、上市地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3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审慎判

断的议案》。

董事会对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

出审慎判断，认为：

（一）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二）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分时传媒

100%

股权，其中何吉伦持有分时传媒

65.681%

股权、何大恩持有分时传媒

25%

股权、

周昌文持有分时传媒

2.625%

股权、高存平持有分时传媒

1.875%

股权、朱贤洲持有分时传媒

1.360%

股权、黄允炜持有分时传

媒

0.749%

股权、罗洁持有分时传媒

0.611%

股权、樊丽菲持有分时传媒

0.611%

股权、张海涛持有分时传媒

0.611%

股权、何晓波

持有分时传媒

0.293%

股权、邓泽平持有分时传媒

0.293%

股权、王琦持有分时传媒

0.292%

股权。转让方合法拥有上述股权完

整的所有权，该等股权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安排，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冻结、查封或

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

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

政或司法程序。分时传媒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已通过

2011

年度工商年检。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29

万

元，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三）分时传媒拥有生产经营所需的完整的资产，在业务、机构、人员、财务和资产方面均独立于转让方，具有完整独立

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系统。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

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分时传媒的业务、资产、核心人员将全部注入公司，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

力，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

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何吉伦、何大恩、周昌文、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王

琦在本次重大重组前与本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通过《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具体内容将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签署《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议案》。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通评报字

[2012]201

号《北京蓝色光

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公司董事会认为：

1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评估机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分时传媒，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

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分时传媒

100%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

次评估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

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分时传媒

100%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公允。

5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分时传媒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

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

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本次重大资产事宜，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1

、授权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具体方案；

2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意见及市场情况，确定本次发行的具

体发行时间、发行数量等相关事宜；

3

、授权董事会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所有协议；

4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及股票上市的申报事宜，包括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5

、授权董事会在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对本次重大资产转让方案进行调整；

6

、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资产的交割事宜；

7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登记、上市、锁定事宜；

8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结束后，根据发行后的公司股本、股份总数及构成变动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9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本公司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法律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 为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提供相关服

务。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事项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价格以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2012]201

号《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

定最终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66,000

万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本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19.45

元

/

股。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价格；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

定发行价格。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

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监管机关相关规定和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内容具体如下：

原《公司章程》内容：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注重对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

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报

股东大会批准。原则上公司每年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20%

，其中现金分红所占比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

的

10%

，并且任何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当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或者当年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时，公司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但公

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修订后《公司章程》内容：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一）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注重对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

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原则上公司每年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20%

，其中现金分红所占比

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10%

；

（四）任何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

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10%

。

特殊情况是指：当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或者当年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时。

（三）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

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一）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

案报股东大会批准。

（二）公司因前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

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

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后提交股东大会，并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因增加条款引起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六条以后条款序号有所变动，修改后《公司章程》共

222

条。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更换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因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李朝晖女士因工作需要，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聘任徐朋先生

担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徐朋先生简历：男，

1977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息披露经理。

2012

年

9

月加入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已于

2012

年

7

月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经考试合格，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经公司核查

:

徐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徐朋先生

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

10

号星城国际

C

座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等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6

日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以现金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何吉伦、何大恩、周昌文、

高存平、朱贤洲、黄允炜、罗洁、樊丽菲、张海涛、何晓波、邓泽平、王琦持有的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分时传

媒

"

）

100%

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行为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仔细审阅了

包括《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及相关审

计、评估报告等在内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1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2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董事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审计和评估，本次交易价格以评

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4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5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二、关于本次交易审计、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与公司及公司

本次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该等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

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2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

例或准则，其假设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标的资产行业特点

和资产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定价依

据与交易价格公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安排，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赵雪媛 刘晓春 赵欣舸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二〇一二年九月


